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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实施细则

（试行） 

 

根据我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任务书及改革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研究生院结合“工程创新型、技术研发型、工程应用

型”等三类工程人才培养目标和特点，制订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方案》，由此，我院制

订了相应的实施与执行细则。 

此细则适用于我院招收的全日制工程硕士的所有工程领域。 

工程创新型、技术研发型、工程应用型三种类型全日制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均实行校企“双导师制”,但在具体指导方式、联合

培养基地的选择及专业实践要求上有所不同。 

一、工程创新型研究生 

工程创新型研究生的指导以校内导师为主，优先考虑学院青年创

新团队平台成员，企业导师为辅。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课题来源于校

内导师承担的国家级纵向科研课题（指国家自然基金委或国家科技部

直接下达的项目或课题）或具有重大工程应用背景的横向课题（项目

单项科研经费在 100万元以上），课题能够支撑研究生相关科研工作

的顺利开展；校外导师由校内导师根据课题研究需要选择相应企业导

师担任。 



对于联合培养基地不做统一要求，在联合培养基地的专业实践累

计时间一般为 3个月以上。联合培养基地的选择主要是校内导师根据

课题研究相关实验数据采集、数据验证、现场数据分析处理等实际需

要来确定，专业实践的企业原则上是与学校或学院签署研究生工作站

共建协议或实习实践相关协议的单位。 

论文评阅、答辩等培养经费参照学术硕士研究生执行，其它成果

要求（包括学校制定和学院自定的要求）也与学术型研究生相同。 

注意：此类研究生名额应控制在工程硕士总人数的 20%以内。由

具备相应条件的学校导师提出申请，原则上每个导师一年可以推荐不

多于 2 名自己名下的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作为工程创新型研究生

进行培养。导师需提交研究生专业实践及学位论文研究计划。经学院

学术委员会讨论批准、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才可执行。 

(一)申请流程：导师填写《工程创新型研究生学校导师自主安排

专业实践申请表》—研究院审核通过—研究生院备案。 

   （二）实习过程监管：导师协助并督促学生上交专业实践计划表，

专业实践计划表应有具体的实习安排计划，并按其执行，如若有导师

没有经过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批准，私自将名下全日制工程硕士按该

类型研究生进行培养的或发现未按照要求实习 3个月的，将在之后的

招生中减扣相应名额。 

   （三）实习成果：在实习期结束后，参加工程创新型实习的研究

生，除提交实习报告外，需在毕业答辩前提交相关发明专利一项（申

请书，导师排名第一，本人在学生中排名第一）或 1篇中文核心及以

上论文（至少有录用证明,本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

者），否则不能申请毕业论文答辩。 



   （四）相关费用说明：工程创新型研究生的论文评阅、答辩等培

养经费参照学术硕士研究生执行。 

二、技术研发型研究生 

技术研发型研究生的指导根据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和校企导师

对研究课题的熟悉程度而定。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课题来源于校内导

师承担的横向课题或企业联合培养基地负责的科研课题。 

研究生主要进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央企业或其它国家

部委的直属研究院和设计院进行专业实践，在联合培养基地集中进行

专业实践的时间不少于 12 个月。联合培养基地的选择主要是研究生

与企业互选，企业向学校或有关学院提出研究生工作站进站需求，研

究生根据自己的培养类型和研究兴趣，向有关企业提交个人简历等相

关材料，由企业择优录用。 

此类研究生名额主要由与学校或学院签署共建研究生工作站协

议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央企业或其它国家部委的直属研究

院和设计院的实际需求确定。 

学校鼓励、支持此类研究生发表与工程实践课题相关的学术论文

或发明专利，做好学位论文工作。 

申请流程：研究生与导师沟通确定实习单位（该实习单位必须是

学校或学院签有协议并在研究生院备案）—研究生上报本院—研究院

审核通过—研究生院备案。 

三、工程应用型研究生 

工程应用型研究生的指导以企业导师为主，学校导师为辅。研究

生学位论文研究课题来源于联合培养基地实际工程问题。 

研究生主要进入石油化工生产企业、油田企业研究院或设计院进

行专业实践等，在联合培养基地集中进行专业实践的时间不少于 12



个月。联合培养基地的选择以学校为主、企业为辅，企业向学校或有

关学院提出研究生工作站进站需求，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培养类型和研

究兴趣，向研究院提交专业实践意向等相关材料，研究院根据学生专

业综合素质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向有关企业推荐。 

此类研究生名额主要由与学校或学院签署共建研究生工作站协

议的石油化工生产企业、油田企业研究院或设计院的实际需求确定。 

学校鼓励、支持此类研究生发表与工程生产实践课题相关的学术

论文或发明专利，做好学位论文工作。 

申请流程：研究生与导师沟通确定实习单位（该实习单位必须是

学校或研究院签有协议并在研究生院备案）—研究生上报本院—研究

院审核通过—报研究生院备案 

有关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工程素养教育实践报

告、学位论文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按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有关文件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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